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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律师：吕红、黎明

联系人：黎明

（四）会计师事务所和经办注册会计师

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３１８

号星展银行大厦

６

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湖滨路

２０２

号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定代表人：杨绍信

联系电话：（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

２３２３８８００

联系人：沈兆杰

经办会计师：薛竞、庄贤

四、基金的名称

本基金名称：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五、基金的类型

本基金类型：契约型开放式

六、基金的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及跟踪误差的最小化。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制在

０．３５％

以内，

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七、基金的投资方向

本基金资产投资于具有良好流动性的金融工具，包括上证中盘

ＥＴＦ

、上证中盘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新

股、货币市场工具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

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本基金资产中投资于上证中盘

ＥＴＦ

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

债券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５％

。

八、基金的投资策略

本基金为上证中盘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上证中盘

ＥＴＦ

是采用完全复制法实现对上证中盘指数紧密跟踪的全被

动指数基金，本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上证中盘

ＥＴＦ

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力争将日均跟踪偏离度控

制在

０．３５％

以内，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４％

以内。

在投资运作过程中，本基金将在综合考虑合规、风险、效率、成本等因素的基础上，决定采用实物申赎的方

式或证券二级市场交易的方式进行上证中盘

ＥＴＦ

的买卖。

待指数衍生金融产品推出以后，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本基金可以适度运用衍生金融产品进一步

降低跟踪误差。

九、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上证中盘指数收益率

Ｘ９５％＋

活期存款利率（税后）

Ｘ５％

。

如果上证中盘

ＥＴＦ

变更业绩比较基准、 或上证中盘指数编制单位变更或停止上证中盘指数的编制及发布、

或上证中盘指数由其他指数替代、 或上证中盘指数编制方法发生重大变更导致该指数不宜继续作为业绩比较

基准的组成部分，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原则，履行必要手续后，调整业绩比较基准并

及时公告。

十、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是指数型股票基金，属于证券投资基金中的高风险高收益品种，理论上其风险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

基金、债券基金和货币市场基金。

本基金为上证中盘

ＥＴＦ

的联接基金，主要通过投资于上证中盘

ＥＴＦ

实现对业绩比较基准的紧密跟踪。因此，

本基金的业绩表现与上证中盘指数的表现密切相关。

十一、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复核了本报告的

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有关数据的期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１．

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３

，

０５７

，

４９７．５８ ０．４５

其中：股票

３

，

０５７

，

４９７．５８ ０．４５

２

基金投资

６３８

，

４８３

，

７４２．１５ ９３．２９

３

固定收益投资

１９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２

其中：债券

１９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２

资产支持证券

－ －

４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５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６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２２

，

９９６

，

５４１．６６ ３．３６

７

其他各项资产

５４５

，

０１７．２８ ０．０８

８

合计

６８４

，

４０６

，

７９８．６７ １００．００

２．

期末投资目标基金明细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类型 运作方式 管理人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比例（

％

）

１

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股票型

交 易 型 开 放 式

（

ＥＴＦ

）

易方达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

６３８

，

４８３

，

７４２．１５ ９３．６５

３．

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 －

Ｂ

采掘业

－ －

Ｃ

制造业

１

，

０５９

，

６１０．４０ ０．１６

Ｃ０

食品、饮料

５６６

，

８９０．００ ０．０８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 －

Ｃ２

木材、家具

－ －

Ｃ３

造纸、印刷

－ －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 －

Ｃ５

电子

－ －

Ｃ６

金属、非金属

－ －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 －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４９２

，

７２０．４０ ０．０７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 －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２７３

，

９７８．００ ０．０４

Ｅ

建筑业

－ －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 －

Ｇ

信息技术业

２４８

，

３５２．００ ０．０４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 －

Ｉ

金融、保险业

１

，

１７７

，

１４７．１８ ０．１７

Ｊ

房地产业

２９８

，

４１０．００ ０．０４

Ｋ

社会服务业

－ －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 －

合计

３

，

０５７

，

４９７．５８ ０．４５

４．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６０１９３９

建设银行

８８

，

０００ ３９９

，

５２０．００ ０．０６

２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１８

，

０００ ３６７

，

７４０．００ ０．０５

３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股份

１４

，

５００ ２９８

，

４１０．００ ０．０４

４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２８

，

２９１ ２８８

，

００２．３８ ０．０４

５ ６００７９５

国电电力

９８

，

２００ ２７３

，

９７８．００ ０．０４

６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７

，

９６０ ２４８

，

３５２．００ ０．０４

７ ６０１９８８

中国银行

８４

，

７００ ２４７

，

３２４．００ ０．０４

８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２１

，

９００ ２４５

，

７１８．００ ０．０４

９ ６０１００９

南京银行

２６

，

１１０ ２４２

，

３００．８０ ０．０４

１０ ６００２７６

恒瑞医药

７

，

８８５ ２３２

，

１３４．４０ ０．０３

５．

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序号 债券品种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国家债券

－ －

２

央行票据

１９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

３

金融债券

－ －

其中：政策性金融债

－ －

４

企业债券

－ －

５

企业短期融资券

－ －

６

中期票据

－ －

７

可转债

－ －

８

其他

－ －

９

合计

１９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

６．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序号 债券代码 债券名称 数量（张）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

）

１ １１０１０８４ １１

央行票据

８４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３２４

，

０００．００ ２．８３

注：本基金本报告期末仅持有以上债券。

７．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８．

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名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９．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

１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本期没有出现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前一年内

受到公开谴责、处罚的情形。

（

２

）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没有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

３

）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３３３

，

３３３．３２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１２１

，

８７０．５０

５

应收申购款

８９

，

８１３．４６

６

其他应收款

－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５４５

，

０１７．２８

（

４

）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

５

）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十二、基金的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

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未来表现。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

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基准

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阶段

净值增长率

（

１

）

净值增长率标

准差（

２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

３

）

业绩比较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４

）

（

１

）

－

（

３

） （

２

）

－

（

４

）

基金合 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９．１０％ １．２７％ ０．４６％ １．７２％ ８．６４％ －０．４５％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９．７３％ １．３２％ －２９．９４％ １．３５％ ０．２１％ －０．０３％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３．９７％ １．５８％ ４．１６％ １．６０％ －０．１９％ －０．０２％

基金合 同生效 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２９％ １．３３％ －２６．６９％ １．５３％ ６．４０％ －０．２０％

十三、费用概览

（一）与基金运作相关的费用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

４

）《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和律师费；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

６

）基金的证券交易费用；

（

７

）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

８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本基金终止清算时所发生费用，按实际支出额从基金财产总值中扣除。

２．

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由于本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同时为上证中盘

ＥＴＦ

的管理人与托管人，为避免重复收费，本基金管理人、托管

人不对本基金财产中的

ＥＴＦ

部分计提管理费、托管费。本基金制定了以下的收费标准。

（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５％÷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本基金持

有的上证中盘

ＥＴＦ

公允价值，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管理费划款

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

假等，支付日期顺延。

（

２

）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１％

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Ｈ＝Ｅ×０．１％÷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调整后的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

前一日本基金持

有的上证中盘

ＥＴＦ

公允价值，金额为负时以零计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基金托管费划款

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前

３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

期顺延。

上述“

１

、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３

）

－

（

７

）项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规

定，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３．

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

１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

２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

３

）《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包括但不限于验资费、会计师和律师费、信息披露费用等费用；

（

４

）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４．

基金费用的调整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可根据基金发展情况调整基金管理费率、 基金托管费率等相关费

率。

调高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除非基金合同、相关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另有规定；调低基金管理费率和基金托管费率，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基金管理人必须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在新的费率实施日前在至少一种指定媒体和基金管

理人网站上公告。

（二）与基金销售有关的费用

１．

申购费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Ｍ

（元）（含申购费） 申购费率

Ｍ＜１００

万

１．２％

１００

万

≤Ｍ＜５００

万

０．５％

５００

万

≤Ｍ＜１０００

万

０．１％

Ｍ≥１０００

万

１０００

元

／

笔

（

２

）申购费的收取方式和用途

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所对应的费率。

申购费用由申购基金份额的基金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注册登记等

各项费用。

（

３

）申购份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申购金额包括申购费用和净申购金额，其中：

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

１＋

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

＝

申购金额

－

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

＝

净申购金额

／

申购当日基金份额净值

对于

１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的申购，净申购金额

＝

申购金额

－

绝对数额的申购费金额

申购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二位；申购份数采取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小数点

后二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２．

赎回费

（

１

）赎回费率

持有时间（天） 赎回费率

０－３６４ ０．５％

３６５－７２９ ０．２５％

７３０

及以上

０％

（

２

）赎回费的收取和用途

本基金的赎回费由赎回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所收赎回费总额的

２５％

归基金财

产，其余用于支付注册登记费和其他必要的手续费。

（

３

）基金赎回金额的计算方式

本基金的净赎回金额为赎回总金额扣减赎回费用，其中：

赎回总金额

＝

赎回数量

×Ｔ

日基金份额净值

赎回费用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率

净赎回金额

＝

赎回总金额

-

赎回费用

赎回总金额、赎回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财产。

３．

转换费

目前，基金管理人已开通了本基金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

相关公告。基金转换费用由投资者承担，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用和基金申购补差费用构成，其中转

出基金赎回费按照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及最新的相关公告约定的比例归入基金财产，其余部分用于支

付注册登记费等相关手续费，具体实施办法和转换费率详见相关公告。转换费用以人民币元为单位，计算结果

按照四舍五入方法，保留小数点后两位。代销机构可对每笔转换申请向投资者收取不高于

１０

元的业务代理费，

具体收费标准以各代销机构的规定为准。

４．

投资者通过本公司网上交易系统（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进行申购、赎回和转换的交易费率，请具体参照我公

司网站上的相关说明。

５．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调整上述费率或收费方式。上述费率如发生变更，基金管理

人应按照《信息披露办法》或其他相关规定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前在至少一家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

站公告。

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背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形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基金促销计划，

针对特定交易方式（如网上交易、电话交易、手机交易等）或特定时间段等进行基金交易的投资者定期或不定期

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按相关监管部门要求履行相关手续后，基金管理人可以对促销活

动范围内的投资者调低基金申购、赎回和转换费率。

十四、对招募说明书更新部分的说明

本基金管理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

规及《易方达上证中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结合本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实施

的投资管理活动，对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刊登的本基金更新的招募说明书进行了更新，主要更新的内容如下：

１．

在“三、基金管理人”部分，更新了主要人员部分的内容。

２．

在“四、基金托管人”部分，根据最新资料进行了更新。

３．

在“五、相关服务机构”部分，增加了

５

个代销机构：广州银行、中金公司、华融证券、财富里昂证券和中信

证券（浙江）；因华泰证券已吸收合并华泰联合证券的经纪业务，删除了华泰联合证券；根据最新资料更新了基

金份额发售机构信息、会计师事务所的经办注册会计师和联系人信息。

４．

在“八、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５．

在“九、基金转换”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并相应更新了“十六、基金的费用与税收”部分的内容。

６．

在“十一、基金的投资”部分，更新了“（七）投资决策”的部分内容，补充了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季度投资组

合报告的内容。

７．

在“十二、基金的业绩”部分，更新了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数据。

８．

在“十九、风险揭示”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９．

在“二十三、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服务”部分，更新了部分内容。

１０．

在“二十四、其他应披露事项”部分，根据相关公告的内容进行了更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１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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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5

月

11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说明：

1

、本公司股票于

2012

年

5

月

11

日开市时复牌。

2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形。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并于

2012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登载了《关于召开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申东日先生

3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00

4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12

号元辰鑫国际酒店

305

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与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相结合的方

式。现场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下午

2:00

在元辰鑫国际酒店

305

会议室召开，网

络投票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

：

30-11

：

30

，下午

13

：

00-15

：

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15

：

00

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

15

：

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独立董事征集投票权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8-9

日的

9:00-17:00

；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9

名，代表股份

150,322,37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75.16%

。

其中，现场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名，代表股份

149,423,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额的

74.71%

；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13

名，代表股份

899,274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

0.45%

；没有股东授权独立董事袁怀中先生投票权。

2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审议并通过《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

1.1

、激励对象的确定依据和范围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2

、激励计划所涉及的标的股票来源和数量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3

、激励对象获授的股票期权分配情况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4

、激励计划有效期、授权日、可行权日、标的股票禁售期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5

、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和行权价格的确定方法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6

、股票期权的获授条件和行权条件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7

、实施股权激励的财务测算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8

、激励计划的调整方法和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9

、股票期权授予程序及激励对象行权程序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10

、公司与激励对象的权利与义务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1.11

、激励计划的变更、终止及其他事项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并通过《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并通过《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审议并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票期权激励计划及

年度业绩激励基金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150,320,874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

；反对

1,500

股；弃权

0

股。表决结果为通过。

上述议案具体内容已披露在

2012

年

4

月

24

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627

证券简称： 宜昌交运 公告编号：

2012-018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19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的通知。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董新利先生

3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2012

年

5

月

10

日（星期四）上午

9:00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5

月

9

日

-2012

年

5

月

10

日

其中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12

年

5

月

9

日

15:00

至

2012

年

5

月

10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港窑路

5

号本公司六楼会议室

5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公司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53

名，代表股份

86,069,721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33,500,000

股的

64.47%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3

名，代表股份

85,

80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64.27%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参与本次会议

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0

名

,

代表股份

269,72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0%

；

2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3

、公司保荐机构代表及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经表决形成

以下决议：

1

、通过了《董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85,847,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

；

89,

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3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

2

、通过了《监事会

2011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85,847,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

；

89,

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3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

3

、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85,847,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

；

89,

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3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

4

、通过了《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表决结果：

85,817,100

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

252,

621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通过了《

201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

85,847,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4%

；

89,

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3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5%

。

6

、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85,817,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

89,

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6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7a

、通过了《选举卢玲女士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得票数

85,740,002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

，根

据表决结果，卢玲女士当选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7b

、 通过了《选举罗迈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得票数

85,720,002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

，根

据表决结果，罗迈先生当选为第二届董事会董事。

8

、通过了《选举黄兆波先生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

表决结果：得票数

85,740,000

票，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62%

，根

据表决结果，黄兆波先生当选为第二届监事会监事。

9

、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

85,812,0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

；

95,

0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

；

16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10

、通过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实施办法》

表决结果：

85,824,9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

；

82,

1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6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11

、通过了《关于投资东站物流中心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

85,830,0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

；

77,

0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16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12

、通过了《关于对长江高速客轮公司增资和变更募投项目实施方式的议案》

(

本议案由

非关联股东表决

)

表决结果：

76,503,302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

；

89,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2%

；

31,100

股

弃权，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

。

13

、 通过了 《关于续聘大信会计师事务有限公司担任公司

2012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

案》

表决结果：

85,830,0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2%

；

77,

0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16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14

、通过了《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本议案由特别决议方式表决）

表决结果：

85,817,100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

；

89,

955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

；

162,666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

。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代表辛宝荣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对

2011

年度本公司独立董事

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

权益等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见

2012

年

4

月

17

日的

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彭光耀律师、于江南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前锋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昌交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365

证券简称：永安药业 公告编号：

2012-31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议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

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采取现场表决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13

人，代表股份

114

，

524

，

722

股，占公司

股份总额的

61.24 %

。公司董事长陈勇先生主持会议，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

和见证律师列席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通过记名投票表决，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2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3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4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5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7

、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114

，

524

，

722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反对

0

票，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弃权

0

票，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陈勇先生、罗成龙先生、梅敬民先生、李聃先生、张瑰先生、吕金朝先生为第

三届董事会董事，王永海先生、方全丰先生、刘元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

1

）陈勇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2

）罗成龙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3

）梅敬民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4

）李聃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5

）张瑰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6

）吕金朝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

（

7

）王永海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8

）方全丰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

9

）刘元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以上当选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前， 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及时报请深交所

等主管部门备案审核无异议。

9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三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选举吴国森先生、 骆百能先生为第三届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与由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职工监事梅松林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为：

（

1

）吴国森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

2

）骆百能先生，以同意

114

，

524

，

72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当选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会议上独立董事杨金祥先生、 梅敬民先生和陈全云先生分别作了

2011

年

度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刊登于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乐瑞、漆贤高律师现场见证。律师事务所暨

律师认为：永安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永安药业《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正信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潜江永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094

证券简称：青岛金王 公告编号：

2012-018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于

2012

年

5

月

4

日以电子邮

件和送达的方式发出会议通知和会议议案，并于

2012

年

5

月

10

日上午

10

：

00

在会议室召开。会议

应出席董事

7

人，实际出席董事

7

人，部分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陈索斌先

生主持，根据《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会议合法有效。与会董事通过讨论，形成决议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唐风杰担任公司董事会下属委员会职务的议案》：聘任唐风杰担任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控制制度的议案》，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控制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3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控制制度的议案》，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控制制度》全文刊登于巨潮网（

http://www.cnin－

fo.com.cn

）供投资者查阅。

特此公告。

青岛金王应用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118

证券简称：紫鑫药业 公告编号：

2012-017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

2012

年

5

月

9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以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会议应出席董事

7

名，实际出席董事

7

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经出席董事认真审议，通过了如下议

案：

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流动资金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1

、向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春瑞祥支行申请办理不超过

20,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用于人参采购，贷款期限一年。

2

、上述贷款的担保方式为质押，具体由公司及子公司账面价值

32096

万元的人参产品

作为质押物。

3

、授权财务经理孙莉莉全权办理贷款手续。

特此公告

吉林紫鑫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五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598

证券简称：山东章鼓 公告编号：

2012020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决定以公司

2011

年末的总股本

156,000,000

股为基数， 以可供分配利润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4

元

（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此方案实施后公

司总股本由

156,000,000

股变更为

312,000,000

股。上述权益分派实施方案已于

2012

年

5

月

3

日

实施完毕。

公司

2012

年

4

月

20

日召开的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修订

<

公司章程

>

并办理相

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6,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312,000,000

元。

近日，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取得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的《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56,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312,000,000

元，实收资本由人民币

156,000,000

元变更为人民币

312,000,000

元。其他内容不变。

特此公告。

山东省章丘鼓风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072

证券简称：

ST

德棉 公告编号

:2012-L026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股东股权转让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日前，本公司收到股东山东德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德棉集团

"

）《通知》。

通知称，德棉集团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

书》，

2012

年

5

月

9

日， 德棉集团将其持有的

20,000,000

股德棉股份过户给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

司，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1.36%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过户

变更登记。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浙江第五季实业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45,000,000

股份，占公司总股

本的

25.57%

，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东景圣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3,512,315

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13.36%

，为本公司第二大股东。上海森福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20,000,

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36%

，为本公司第三大股东。德棉集团持有本公司

7,670,920

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4.36%

，为本公司四大股东。

特此公告。

山东德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11

日


